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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4－1201） 

府法訴字第 1040360089號 

訴  願  人：○○○ 

            地址：彰化縣○○鄉○○路○段○號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埔心鄉公所 

 

訴願人因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2年 9月 3

日心鄉民字第 1020010731號函、103年 9月 19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2680號函、103年 10月 9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3342號

函、103年 11月 11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5370號函、104年 10

月 6 日心鄉民字第 1040014585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

定如下： 

  主 文 

一、關於 102年 9月 3日心鄉民字第 1020010731號函、103年 

    9月 19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2680號函、103年 10月 9日 

    心鄉民字第 1030013342號函及 104年 10月 6日心鄉民字 

    第 1040014585號函部分，訴願不受理。 

二、關於 103 年 11 月 11 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5370 號函部分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之父○○○（即承租人）與案外人（即出租人）○○ 

○、○○○、○○○就坐落本縣埔心鄉○○段 837 地號、842 

地號、860 地號等 3 筆土地訂有彰心○字第○○號之耕地三七 

五租約（下稱系爭租約），然○○○於 102 年 7 月 4 日死亡， 

訴願人（即繼承人之一）遂於 102 年 8 月 27 日向原處分機關 

申請租約變更登記，惟案外人（下同）○○○、○○○○2 人 

同為○○○之繼承人，於 102年 9月 3日提出申請書，以繼承 

人等就系爭租約之繼承事宜尚未達成共識為由，向原處分機關

請求俟協議完成再行辦理本件租約變更登記，原處分機關遂以 

102年 9月 3日心鄉字第 1020010731號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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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訴願人於 103 年 8 月 27 日復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租約變更登 

記，原處分機關仍以 103年 9月 19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2680 

號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訴願人遂於 103 年 9 月 24 日就原處 

分機關所為否准決定提出異議，原處分機關則以 103 年 10 月 

9 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3342 號函回復訴願人；嗣訴願人復於 

103年 10月 16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租約變更登記，○○○、 

○○○亦分別於 103年 10月 29日、103年 10月 30日向原處 

分機關申請租約變更登記，原處分機關以 103年 11月 11日心 

鄉民字第 1030015370 號函否准訴願人、○○○、○○○之申 

請；而訴願人於 104年 8月 24日、104年 8月 26日復向原處 

分機關提出陳情書，原處分機關則以 104 年 10 月 6 日心鄉民 

字第 1040014585 號函回復訴願人；訴願人就前揭 102 年 9 月 

3 日心鄉民字第 1020010731 號函、103 年 9 月 19 日心鄉民字 

第 1030012680號函、103年 10月 9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3342 

號函、103年 11月 11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5370號函、104年 

10月 6日心鄉民字第 1040014585號函均不服，遂提起本件訴 

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訴願意旨略謂： 

（一）訴願人於 102 年 8 月 27 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租約變更 

      登記，○○○以非現耕繼承人身分提出異議，異議內容 

      為何？其不否認訴願人具現耕繼承人身分之事實，對附 

      繳證件亦無疑義；訴願人附繳證件皆為真，原處分機關 

      即得予以辦理，原處分機關卻依據內政部 79年 7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811257 號函，以其他繼承人對租約繼承 

      權仍有爭執，應由訴願人另行依法解決為由，駁回訴願 

      人之申請，然上開函釋「應由其另行依法解決」之「其」 

      應係指提出異議之人而非訴願人，然原處分機關卻自行 

      解釋該函釋應以「無非現耕人異議之情形且符合耕地三 

      七五租約清理要點之要件」為適用前提而不依法行政。 

（二）訴願人於 103年 8月 27日第二次申請租約變更登記， 

      原處分機關函復要求現耕繼承人須符合二項要件，一為 



3 

      繳納租金之事實，二為在租約地號內實際從事耕作行為 

      ，此等要件均非法定之檢具文件，原處分機關之要求依 

      法無據，顯屬不當。 

（三）訴願人於 103年 10月 16日第三次申請租約變更登記， 

      並增附租金繳納證明及四鄰耕作證明，原處分機關仍予 

      駁回，訴願人所為申請皆符合法令規定，附繳證件皆真 

      實無偽，其他繼承人對訴願人之現耕繼承人身分亦不否 

      認，○○○申請租約變更登記，並提出陳請書要求原處 

      分機關暫緩辦理登記，顯無道理。 

（四）綜上所述，原處分機關無任何法令依據駁回訴願人之租 

      約變更登記申請，提出異議之其他繼承人自始均未否認 

      訴願人為現耕繼承人之事實，訴願人檢具相關現耕證明 

      文件、四鄰現耕證明、耕地繳納租金證明等文件皆為真 

      實，原處分機關即得予以辦理，然原處分機關卻違法駁 

      回訴願人申請，導致該租約至今尚無人完成繼承登記。 

二、答辯意旨略謂： 

（一）非現耕繼承人未能出具同意書時，得由現耕繼承人出具 

      切結書，惟如其他繼承人就現耕繼承人之身分有所異議 

      或提出訴訟時，彰化縣政府府法訴字第 1010251730 號 

      訴願決定書曾作出「…原處分機關就本件申請若予以登 

      記，則就日後其他繼承人對該登記必生爭執已顯而易見 

      ，為避免日後法律關係複雜，原處分機關非不得考量他 

      繼承人之異議，其以繼承人間就承租權部分應如何繼承 

      尚未確定為由，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於法並無違誤…」 

      之闡述，又承租權應如何繼承，事涉私權爭執，原處分 

      機關無認定權限，訴願人宜尋司法途徑解決，待取得法 

      院確定判決或各繼承人取得共識時，自得再向原處分機 

      關單獨或共同申請租約變更登記。 

（二）本件訴願人所提四鄰證明及繳租證明，尚難認定其為現 

      耕繼承人，蓋訴願人檢附之四鄰證明均非系爭租約緊鄰 

      地號之地主，而本件出租人為共有狀態，訴願人未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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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繳納租金，卻向○○○（共有人之一的太太）為之， 

      其有無代表出租人收受租金之權限不無疑問，故本所認 

      為訴願人之申請於未能確認現耕繼承人之前，應予駁回 

      為宜。 

（三）本件繼承人等就系爭租約之承租繼承權尚未達成協議， 

      為不爭事實，且繼承人之一○○○於 103年 10月 31日 

      業已向彰化地方法院提起遺產分割之訴，顯與台端單獨 

      申請變更登記之情形不符，為維護程序正義及權利穩定 

      ，本所所為暫緩辦理租約變更登記之處分，並無違法不 

      當之處。 

  理 由 

一、關於 102年 9月 3日心鄉民字第 1020010731號函部分： 

（一）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 

      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訴願事件有左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 

      願逾法定期間…。」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前段、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77 條第 2 款分別定有明文；又 

     「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 

      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一年內聲 

      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項定有明文。 

（二）經查，訴願人於 102 年 8 月 27 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租 

      約變更登記，原處分機關以 102 年 9 月 3 日心鄉字第 

      1020010731號函否准所請，此函雖未經原處分機關查告 

      送達日期，然訴願人曾於 103 年 8 月 27 日復向原處分 

      機關申請租約變更登記，足證訴願人至遲於 103年 8月 

      27 日即已知悉上開函文內容，有訴願人 103 年 8 月 27 

      日租約變更登記申請書附卷可稽，復因該函未記載不服 



5 

      處分救濟期間之教示條款，依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自送達後 1年內聲明不服，視為於法定期間內 

      提起訴願；又訴願人住於彰化縣，無在途期間扣除問題， 

      是本件訴願人提起訴願之期間末日為 104 年 8 月 27 日 

     （星期四），然訴願人遲至 104 年 10 月 2 日始向本府提 

      起訴願，有訴願書上所貼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收文條碼 

      附卷可稽，是訴願人此部分訴願，已逾法定不變期間， 

      揆諸前揭規定，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應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2款規定為不受理之決定。 

二、關於 103年 9月 19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2680號函部分： 

（一）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 

   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訴願事件有左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 

   願逾法定期間…。」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前段、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77 條第 2 款分別定有明文；又 

   「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 

   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一年內聲 

   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項定有明文。 

（二）經查，訴願人於 103 年 8 月 27 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租 

   約變更登記，原處分機關以 103 年 9 月 19 日心鄉民字 

   第 1030012680 號函否准所請，此函雖未經原處分機關 

   查告送達日期，然訴願人曾於 103 年 9 月 24 日就原處 

   分機關以此函及 102年 9月 3日心鄉民字第 1020010731 

   號函所為否准申請之決定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異議，足證 

   訴願人至遲於 103年 9月 24日即已知悉上開函文內容， 

   有訴願人 103 年 9 月 24 日異議書附卷可稽，復因該函 

   未記載不服處分救濟期間之教示條款，依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自送達後 1 年內聲明不服，視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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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又訴願人住於彰化縣，無在途期 

   間扣除問題，是本件訴願人提起訴願之期間末日為 104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然訴願人遲至 104 年 10 月 2 

   日始向本府提起訴願，有訴願書上所貼本府訴願審議委 

   員會收文條碼附卷可稽，是訴願人此部分訴願，已逾 

   法定不變期間，揆諸前揭規定，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 

   自非法之所許，應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2 款規定為不受 

   理之決定。 

三、關於 103年 10月 9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3342號函部分： 

（一）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 

   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 

   行為。」、「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 

   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 

   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 

   第 3 條第 1 項、第 77 條第 8 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官 

   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 

   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 

   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 

   所許。」改制前行政法院 62年度裁字第 41號判例可資 

   參照。 

（二）經查，訴願人於 103 年 9 月 24 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異 

   議書，原處分機關以 103 年 10 月 9 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3342號函復略以「…有關台端所提異議書內容， 

   本所係本於權責及參照內政部函釋辦理，並無不妥之 

   處。…」，核其內容係屬原處分機關就訴願人前開異議 

   書所為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並未為任何准駁決定，性 

   質上屬觀念通知，不生任何具體法律上效果，非對訴願 

   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據此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 

   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程序即有未合，自非法之所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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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為不受理之決定。 

四、關於 103年 11月 11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5370號函部分： 

（一）按「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 

   起 30 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 

   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處分機關 

   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 

   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一年內聲明不服時， 

   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訴願法第 14條第 1項及第 3 

   項、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訴願人於 103年 10月 16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租約變更 

   登記，原處分機關以 103 年 11 月 11 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5370號函否准所請，此函未記載不服處分救濟期 

   間之教示條款，依行政程序法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自 

   送達後 1年內聲明不服，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 

   是本件訴願人於 104 年 10 月 2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尚 

   未逾越法定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二）次按「本條例施行後，耕地租約應一律以書面為之；租 

   約之訂立、變更、終止或換訂，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 

   申請登記。前項登記辦法，由內政部、直轄市政府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本辦法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耕地租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申請租約變更登記：… 

   三、承租人死亡，由現耕繼承人繼承承租權者。…」、 

   「申請租約變更登記者，應填具申請書，提出原租約外， 

   並依下列規定檢具證明文件：…二、依前條第一項第三 

   款申請者，應由現耕繼承人檢具現耕切結書、繼承系統 

   表、非現耕繼承人繼承權拋棄證明文件、承租人死亡時 

   之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各一份。…前項第二款規 

   定之繼承權拋棄證明文件，於現耕繼承人與非現耕繼承 

   人共同繼承，而該非現耕繼承人未拋棄繼承權，且未能 

      按應繼分將耕地承租權分歸現耕繼承人繼承時，得由現 

   耕繼承人檢具非現耕繼承人出具之同意書辦理；非現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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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承人未能出具同意書時，得由現耕繼承人出具切結書 

   ，具結如其他繼承人將來對該承租權之繼承有所爭議時 

   ，願負法律責任後辦理。」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6條、 

   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 1條、第 4條、第 5條分別 

   定有明文；又「按耕地承租人死亡，可由現耕繼承人具 

   結申請租約變更登記，為本部 65年 10月 22日台內地 

   字第 700066號函及 73年 10月 6日台內地字第 262876 

   號函訂『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第 10條第 2項所 

   明定，當事人對遺產繼承權之爭執問題，應由其另行依 

   法解決，其結果如與租約登記簿所載承租人不符，仍可 

   依其結果再為租約變更登記。」內政部 79年 7月 12日 

   台內地字第 811257號函意旨可資參照。 

（三）查本件訴願人、○○○、○○○分別於 103年 10月 16 

   日、103年 10月 29日、103年 10月 30日向原處分機 

   關申請租約變更登記，○○○並於 103年 10月 31日檢 

   送陳情書及其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訴請分割 

   遺產的起訴狀文件，請求原處分機關暫緩辦理登記，原 

   處分機關遂以當事人間涉及私權爭執且已依法起訴為 

   由，以 103 年 11 月 11 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5370 號函 

   否准訴願人、○○○、○○○之申請；然參照前揭臺灣 

   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規定及內政部 79年 7月 12日台內 

   地字第 811257 號函釋意旨，耕地承租人死亡之情形， 

   可由現耕繼承人具結申請租約變更登記，是本件訴願人 

   於 103 年 10 月 16 日依法檢附申請書、現耕證明書、 

   繼承系統表、承租人死亡時之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 

   本、現耕繼承人切結書（具結其他繼承人將來對該承租 

   權之繼承有所爭議時，願負法律責任）等文件向原處分 

   機關申請辦理租約變更登記，原處分機關可受理登記， 

   若其他繼承人嗣就遺產繼承事項有所爭執，自應由其另 

   行依法解決，結果若與租約登記簿所載承租人不符，仍 

   可依其結果再為租約變更登記，且原處分機關曾以 103 

   年 9 月 9 日心鄉民字第 1030011932 號函詢本府應否受 



9 

   理訴願人之租約變更登記申請，經本府以 103年 9月 11 

   日府地權字第 1030301941 號函復「主旨：有關承租繼 

   承人○○○（即訴願人）單獨就埔心鄉○○段 837、842、 

   860 地號等 3 筆土地申請承租人名義變更登記乙案，復 

   如說明…說明：…二、按內政部 79年 7月 12日台內地 

   字第 811257 號函規定：『耕地承租人死亡，可由現耕 

   繼承人具結申請租約變更登記，…當事人對遺產繼承權 

   之爭執問題，應由其另行依法解決，其結果如與租約登 

   記簿所載承租人不符，仍可依其結果再為租約變更登 

   記。』准此，本案承租人○○○死亡，現耕繼承人○○       

      ○（即訴願人）如已依上開規定具結申請承租人變更登 

   記，貴公所仍應予以受理。」據此，本件訴願人既已檢 

   附法定文件，則原處分機關即得依上開函釋予以辦理登 

   記，從而原處分機關認定前揭內政部函釋應以無人提出 

      異議之情形為適用前提，即非無疑；又本件涉及耕地三 

      七五租約變更登記事宜，自應適用前揭臺灣省耕地租約 

      登記辦法規定，原處分機關援引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 

      第 1項第 3款規定及內政部 89年台內中地字第 8916841 

      號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其合法性亦堪置疑；另訴願人 

      申請租約變更登記所應檢附之文件，依前揭臺灣省耕地 

      租約登記辦法規定，並無包括繳租證明及四鄰證明，則 

      原處分機關請求訴願人提供該等文件證明其現耕繼承 

      人之身分，於法無據；綜上，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 

      並避免系爭租約之權利義務關係長期處於不確定法律 

      狀態，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以資妥適。 

五、關於 104年 10月 6日心鄉民字第 1040014585號函部分： 

（一）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 

   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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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 

   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 

   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 

   第 3 條第 1 項、第 77 條第 8 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官 

   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 

   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 

   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 

   所許。」改制前行政法院 62年度裁字第 41號判例可資 

   參照。 

（二）經查，訴願人於 104 年 8 月 24 日（原處分機關收文日 

   期）、104 年 8 月 26 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陳情書，原 

   處分機關以 104年 10月 6日心鄉民字第 1040014585號 

   函復略以「…有關台端陳情本所未依規定受理霖鳳段 

   837、842及 860地號三七五租約變更登記案，補充說明 

   如後…說明：一、…本案所依據之規定暨實務見解如下： 

   …」，核其內容係屬原處分機關就訴願人前開陳情書所 

   為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性質上屬觀念通知，不生任何 

   具體法律上效果，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 

   據此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程序 

   即有未合，自非法之所許，應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 

   規定為不受理之決定。 

六、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不合法，部分有理由，爰依訴 

  願法第 77條第 2款、第 8款及第 81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善報（請假） 

委員  溫豐文（代理）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張奕群 



11 

委員  常照倫 

委員  林浚煦 

委員  楊瑞美 

委員  黃耀南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 
 

縣  長   魏  明  谷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

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